
 

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的自查报告 

根据深圳证监局发布深证局公司字【2010】59 号《关于对防止资金占用长

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开展自查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2010 年 10 月公司由

董事长万峰和财务负责人徐开兵牵头，组织董事会办公室、财务部门对防止资金

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进行了自查，并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形成自查报

告并提交董事会审议。具体自查情况如下： 

 
一、 资金占用自查工作开展情况 
自查范围：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各分公司、控股子公司 

自查的时间范围：2010 年 1 月 1 日—2010 年 9 月 30 日 

自查小组组长：万峰 

自查小组副组长：徐开兵 

自查小组成员：刘志军、陈生会、陆冰、魏红、李局春 

 

二、 资金占用自查结果 

通过本次自查，公司目前的制度与机制基本能够达到防止大股东及其关联方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关于资金

的审批与使用以及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均能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

执行，不存在大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占用公司资金和以经营性资金占用代替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等情况，也无为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垫付费用、“期间占用、期末返还”

以及通过不公允关联交易等方式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存在。 

 

三、 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1、 现有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 

公司已建立较为健全的资金管理相关制度，包括《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货币资金管理制度》、《财务报销制度》、《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等，能

够有效防止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发生。 



 

（1） 《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

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不得

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

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

众股股东的利益。”，以保证公司资金安全和维护公众股东利益。 

（2）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及披露程序、重大关联交易

的认定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3） 《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对货币资金的支付管理审批流程、权限等均做出了

明确规定，明确了董事长、总裁、副总裁、总监、分子公司负责人的分级

审批权限。超出董事长的审批权限部分，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按照《公司

章程》中规定执行。 

（4） 《财务报销制度》对因业务需要向公司申请的经营性暂借款的程序和审批

流程做了明确规定，并对借款归还的期限进行了限定。 

（5） 《内部审计管理制度》为保证公司独立性，制定了包括关联交易、对外担

保、资金管理等审计条款，能够有效地防止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越权审批等不规范情况发生，保证公司的财产安全和公众投资者的利

益。 

 

2、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的执行情况 

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有万里鹏、万峰、郭冰、郭勇四位自然人股东。

其中万里鹏除持有本公司股份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外，未经营其他公司。万峰另

持有冠智达 70%股权和智达环境 31.50%股权，但未参与冠智达和智达环境的经营

管理。郭冰另持有智达环境 13.50%股权，但未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郭勇另持

有智达环境 20%股权，但未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2010 年以来，不存在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情形。 

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公司股东与公司资金往来均为业务需要而发生的正

常业务往来款或差旅借款，且均能按公司制度规定及时报销或归还。 

公司货币资金支付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货币资金管理制度》、《财务报销

制度》的规定程序和审批权限，没有违规支付货币资金现象。 



 

四、 资金占用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1、资金占用自查中发现的问题 

公司目前的制度与机制基本能够达到防止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况，在自查过程中，我们逐项对照《关于对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

实情况开展自查工作的通知》，发现公司制度中虽对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关联

交易决策权限和披露程序、货币资金支付管理审批权限、经营性资金往来的结算

期限等做出了详细规定，但公司现有的防止资金占用制度仍存在如下问题： 

（1） 未制定对占用资金的大股东所持股份采用“占用即冻结”的机制。 

（2） 未制定对发生资金占用情况的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责

任人的问责及罢免程序。 

2、资金占用自查问题的解决方案 

对上述自查工作自查出的两点问题，公司近期将会尽快制定《防止资金占用

管理办法》，在该制度中，公司将会详细制定对公司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占用即冻结”的制度，以及对发生资金占用情况的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其他责任人的问责及罢免程序。 

整改时间安排：公司将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上述制度的修订工作。 

 

今后，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贯彻证监部门和交易所有关

文件的精神，积极配合监管机构、持续督导机构、内部审计部门完成对公司资金

使用情况监督，不断完善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建立较为严格的防范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资金占用的长效控制机制。此外，公司将通过加强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

金占用问题的法律法规的学习，不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意识和治理水平，以求

大程度保证公司资金安全与维护公众投资者利益。 

 

 

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0 月 29 日      
 


